
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资发产权[2005]24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各

中央企业： 

  为深入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工作，促进上市公司发展，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资本市场稳定，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

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4]3 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的指导意见》（证监发[2005]80 号）等文件精神，经国务院同意，现就股权分置

改革中涉及的国有股股权管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上市公司国有股股东要进一步认识股权分

置改革对解决证券市场制度缺陷、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推动国有资本合

理流动的重要意义，从改革大局出发，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推动股权分置改革工

作的顺利进行。 

 

  二、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中央企业要按照“积极、稳妥、有序”的

基本原则，认真制订本地区或本企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总体规

划，加强对国有股股东的分类指导，并注意把股权分置改革与维护证券市场稳定

有机结合起来，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市场的可承受程度，成熟一家，

推出一家。对于条件暂不成熟的上市公司，也要积极创造条件，探索有效改革方

式。 

 

  三、上市公司国有控股股东应当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和股权分置改革的有关

规定，在广泛征求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和 A股市场流通股股东意见基础上，研究制

订符合上市公司及自身实际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并自行或聘请财务顾问对方案

进行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中央企业要切实履行职

责，对上市公司国有股股东研究制订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指导和监督，并采取

有效措施，强化内部管理，防止道德风险，防范利用股权分置改革进行欺诈、内

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等违法犯罪行为。 

 

  四、上市公司国有控股股东在制订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要充分借鉴股权分

置改革试点工作经验，根据上市公司和国有股股东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股权分

置改革的多种实现形式，鼓励将资产重组、解决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占用上市

公司资金问题等与股权分置改革组合运作，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五、上市公司国有控股股东在与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及 A股市场流通股股东协

商确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要注意充分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合法权益，综合考虑

国有股股东的实际情况、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及发展后劲，兼顾即期利益和长远

利益。同时，还要注意平衡其他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坚持与其他非流通股东和

A股市场流通股股东充分协商的原则。 



 

  六、为适应深入推进股权分置改革的形势和要求，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

涉及地方国有企业及其他地方单位所持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事项的审核职责，

由省级（或计划单列市，以下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行使，其中，地方国有

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由省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报省级人民政

府或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批准。 

  股权分置改革中涉及上市公司国有股划转、协议转让、以股抵债以及上市公

司国有股性质变更其他国有股权管理审核事项，仍按现行有关规定办理。 

  省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地方国有股股东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批复以

及该方案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应及时抄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提交证券交易所前，上市公司国

有控股股东须征得省级或省级以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原则同意；国有控股及

参股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委托上市公司董事会召集 A 股市场相关股东

会议前，上市公司所有国有股股东须取得省级或省级以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的书面意见；国有控股及参股上市公司董事会公告召集相关股东会议后，由持股

数量最多的国有股股东统一将方案报省级或省级以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

核批准。 

 

  八、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相关股东分类表决前，对上市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中涉及的国有股权管理事项进行审核批复。 

 

  九、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在批复上市公司国有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应当

审核、查阅以下材料： 

  （一）有关股权分置改革的申请文件；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论证报告； 

  （三）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四）非流通股股东参与股权分置改革的协商意见； 

  （五）上市公司上年年度报告和最近一期季度报告； 

  （六）法律意见书； 

  （七）其他材料。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论证报告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股权分置

改革完成后国有股的最低持股比例及确定依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确定依据；

股权分置改革前后国有股价值变化的评估分析；对上市公司职工权益的影响。 

 

  十、省级或省级以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在出具国有股股权分置改革的批

复文件时，须明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所有国有股股东名称、持股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及股权性质（国家股或国有法人股）。其中持有国有法人股的国有

绝对控股单位还须在其名称后特别标注：（国有控股单位）。 

 

  十一、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在认真做好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的同时，要

积极着手研究以下工作：一是在对上市公司国有控股股东进行业绩考核时，要考

虑设置其控股的上市公司市值指标。二是积极研究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具

体措施。对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可以探索实施管理层股权激



励。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具体实施和考核办法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三是认真研究国有股取得流通权后的有效监管

方式和办法。 

 

  十二、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中央企业要切实履行自身职责，制订符

合本地区或本企业改革发展实际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总体规划，

同时要注意研究股权分置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及时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报告有关情况。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ＯＯ五年九月八日 

 

 


